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7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里○○街0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訴訟代理人  田欣永律師                   

            吳俐萱律師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8月18日結婚，育有四名子

女（均已成年）。兩造婚後被告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沒有

穩定之工作，家中經濟全依賴原告辛勤工作維繫，被告不僅

未分擔家計及照顧子女之責任，還經常情緒暴躁，動辄對原

告口出惡言、拳腳相向，令原告備感辛酸與屈辱。尤有甚

者，被告於105年間將原告辛苦存下之退休金一領而空後，

即不告而別，下落不明。詎料，於113年8月間，被告在外散

盡錢財，遂返家向原告索要金錢花用，於8月22日被告前往

原告住處討錢，兩人發生爭吵與肢體衝突，被告討錢未果，

便不斷對原告辱罵「幹你娘雞掰」，並從原告身後猛力推擊

原告背部，致原告當晚即肝臟破裂出血，緊急住院開刀，並

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84號通常保護令在案。兩造分

居多年，早已形同陌路，加上被告前述種種行為，已對原告

身體及精神上造成陰影及創傷，兩造間誠摯相愛、互信互諒

之基礎已破毀而不復存在，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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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堪認兩造已無維繫婚姻之可

能，是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予原告與被

告離婚。

二、被告抗辯以：我現在住在火車站，也沒有手機可以聯絡。相

關資料寄送到我戶籍地址再寄存長榮派出所，我會過去領。

原告已經對我提出第二次離婚，我覺得這麼老了到法院很不

好。113年8月22日我推原告不是故意的，並不知道原告受傷

嚴重。也有人勸我如果原告要離婚就離婚，這樣才能申請低

收入戶。105年那時新興街的房子在整理，原告說我不要臉

讓他養，還誤會我在外面有女人，所以我才離家。我13歲就

要賺錢養自己，之前有段婚姻，老婆外面有男人導致我自殺

未遂，後來再和原告結婚也沒有受到尊重，一直都過得很辛

苦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

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

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

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

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

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

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

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又所謂有重大

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

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

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

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而婚

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信互賴、相互協

力，以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

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之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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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㈡、兩造於71年8月18日結婚，育有四名子女（均已成年），被

告於105年間離家後，分居迄今超過8年。113年8月22日被告

突然返回新興街住家與原告發生爭執，兩造先是談及離婚之

事，接著被告辱罵原告「幹你娘雞掰」、「不要臉」等語，

過程中並用力推擠原告，造成原告受有肝臟破裂之傷害，經

急診轉入住加護病房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監視器錄

影光碟、對話譯文、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並

經本院調取113年度家護字第784號案卷查閱屬實。

㈢、兩造自105年因被告離家而分居，迄今超過8年；113年8月22

日被告有上開家庭暴力舉動。如今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可見

無意繼續與被告維持夫妻關係。被告雖抗辯這年紀走法院不

好，提出種種理由，但也明白自己有錯。兩造間夫妻感情已

然淡薄，難期能共同協力維持圓滿之婚姻生活，是兩造間之

婚姻已生重大破綻且無回復之望，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

下，均難以維持婚姻生活，堪認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存在。且前揭兩造婚姻整體歸責事由，應屬可歸責

於被告，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判決離

婚，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與被告

離婚，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洪嘉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

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　記　官　曹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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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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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8月18日結婚，育有四名子女（均已成年）。兩造婚後被告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沒有穩定之工作，家中經濟全依賴原告辛勤工作維繫，被告不僅未分擔家計及照顧子女之責任，還經常情緒暴躁，動辄對原告口出惡言、拳腳相向，令原告備感辛酸與屈辱。尤有甚者，被告於105年間將原告辛苦存下之退休金一領而空後，即不告而別，下落不明。詎料，於113年8月間，被告在外散盡錢財，遂返家向原告索要金錢花用，於8月22日被告前往原告住處討錢，兩人發生爭吵與肢體衝突，被告討錢未果，便不斷對原告辱罵「幹你娘雞掰」，並從原告身後猛力推擊原告背部，致原告當晚即肝臟破裂出血，緊急住院開刀，並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84號通常保護令在案。兩造分居多年，早已形同陌路，加上被告前述種種行為，已對原告身體及精神上造成陰影及創傷，兩造間誠摯相愛、互信互諒之基礎已破毀而不復存在，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堪認兩造已無維繫婚姻之可能，是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抗辯以：我現在住在火車站，也沒有手機可以聯絡。相關資料寄送到我戶籍地址再寄存長榮派出所，我會過去領。原告已經對我提出第二次離婚，我覺得這麼老了到法院很不好。113年8月22日我推原告不是故意的，並不知道原告受傷嚴重。也有人勸我如果原告要離婚就離婚，這樣才能申請低收入戶。105年那時新興街的房子在整理，原告說我不要臉讓他養，還誤會我在外面有女人，所以我才離家。我13歲就要賺錢養自己，之前有段婚姻，老婆外面有男人導致我自殺未遂，後來再和原告結婚也沒有受到尊重，一直都過得很辛苦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又所謂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信互賴、相互協力，以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之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㈡、兩造於71年8月18日結婚，育有四名子女（均已成年），被告於105年間離家後，分居迄今超過8年。113年8月22日被告突然返回新興街住家與原告發生爭執，兩造先是談及離婚之事，接著被告辱罵原告「幹你娘雞掰」、「不要臉」等語，過程中並用力推擠原告，造成原告受有肝臟破裂之傷害，經急診轉入住加護病房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監視器錄影光碟、對話譯文、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並經本院調取113年度家護字第784號案卷查閱屬實。
㈢、兩造自105年因被告離家而分居，迄今超過8年；113年8月22日被告有上開家庭暴力舉動。如今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可見無意繼續與被告維持夫妻關係。被告雖抗辯這年紀走法院不好，提出種種理由，但也明白自己有錯。兩造間夫妻感情已然淡薄，難期能共同協力維持圓滿之婚姻生活，是兩造間之婚姻已生重大破綻且無回復之望，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難以維持婚姻生活，堪認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前揭兩造婚姻整體歸責事由，應屬可歸責於被告，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判決離婚，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洪嘉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　記　官　曹瓊文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7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里○○街0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訴訟代理人  田欣永律師                    

            吳俐萱律師          

被      告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8月18日結婚，育有四名子

    女（均已成年）。兩造婚後被告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沒有

    穩定之工作，家中經濟全依賴原告辛勤工作維繫，被告不僅

    未分擔家計及照顧子女之責任，還經常情緒暴躁，動辄對原

    告口出惡言、拳腳相向，令原告備感辛酸與屈辱。尤有甚者

    ，被告於105年間將原告辛苦存下之退休金一領而空後，即

    不告而別，下落不明。詎料，於113年8月間，被告在外散盡

    錢財，遂返家向原告索要金錢花用，於8月22日被告前往原

    告住處討錢，兩人發生爭吵與肢體衝突，被告討錢未果，便

    不斷對原告辱罵「幹你娘雞掰」，並從原告身後猛力推擊原

    告背部，致原告當晚即肝臟破裂出血，緊急住院開刀，並經

    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84號通常保護令在案。兩造分居

    多年，早已形同陌路，加上被告前述種種行為，已對原告身

    體及精神上造成陰影及創傷，兩造間誠摯相愛、互信互諒之

    基礎已破毀而不復存在，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

    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堪認兩造已無維繫婚姻之可能

    ，是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予原告與被告

    離婚。

二、被告抗辯以：我現在住在火車站，也沒有手機可以聯絡。相

    關資料寄送到我戶籍地址再寄存長榮派出所，我會過去領。

    原告已經對我提出第二次離婚，我覺得這麼老了到法院很不

    好。113年8月22日我推原告不是故意的，並不知道原告受傷

    嚴重。也有人勸我如果原告要離婚就離婚，這樣才能申請低

    收入戶。105年那時新興街的房子在整理，原告說我不要臉

    讓他養，還誤會我在外面有女人，所以我才離家。我13歲就

    要賺錢養自己，之前有段婚姻，老婆外面有男人導致我自殺

    未遂，後來再和原告結婚也沒有受到尊重，一直都過得很辛

    苦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法

    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

    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

    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

    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又所謂有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

    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

    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

    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而婚姻係

    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信互賴、相互協力，以

    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

    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之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㈡、兩造於71年8月18日結婚，育有四名子女（均已成年），被告

    於105年間離家後，分居迄今超過8年。113年8月22日被告突

    然返回新興街住家與原告發生爭執，兩造先是談及離婚之事

    ，接著被告辱罵原告「幹你娘雞掰」、「不要臉」等語，過

    程中並用力推擠原告，造成原告受有肝臟破裂之傷害，經急

    診轉入住加護病房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監視器錄影

    光碟、對話譯文、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並經

    本院調取113年度家護字第784號案卷查閱屬實。

㈢、兩造自105年因被告離家而分居，迄今超過8年；113年8月22

    日被告有上開家庭暴力舉動。如今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可見

    無意繼續與被告維持夫妻關係。被告雖抗辯這年紀走法院不

    好，提出種種理由，但也明白自己有錯。兩造間夫妻感情已

    然淡薄，難期能共同協力維持圓滿之婚姻生活，是兩造間之

    婚姻已生重大破綻且無回復之望，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

    下，均難以維持婚姻生活，堪認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存在。且前揭兩造婚姻整體歸責事由，應屬可歸責

    於被告，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判決離婚

    ，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與被告

    離婚，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洪嘉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　記　官　曹瓊文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137號

原      告  甲○○    住○○市○區○○里○○街00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訴訟代理人  田欣永律師                    

            吳俐萱律師          

被      告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0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71年8月18日結婚，育有四名子女（均已成年）。兩造婚後被告不務正業、遊手好閒，沒有穩定之工作，家中經濟全依賴原告辛勤工作維繫，被告不僅未分擔家計及照顧子女之責任，還經常情緒暴躁，動辄對原告口出惡言、拳腳相向，令原告備感辛酸與屈辱。尤有甚者，被告於105年間將原告辛苦存下之退休金一領而空後，即不告而別，下落不明。詎料，於113年8月間，被告在外散盡錢財，遂返家向原告索要金錢花用，於8月22日被告前往原告住處討錢，兩人發生爭吵與肢體衝突，被告討錢未果，便不斷對原告辱罵「幹你娘雞掰」，並從原告身後猛力推擊原告背部，致原告當晚即肝臟破裂出血，緊急住院開刀，並經本院核發113年度家護字第784號通常保護令在案。兩造分居多年，早已形同陌路，加上被告前述種種行為，已對原告身體及精神上造成陰影及創傷，兩造間誠摯相愛、互信互諒之基礎已破毀而不復存在，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堪認兩造已無維繫婚姻之可能，是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准予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被告抗辯以：我現在住在火車站，也沒有手機可以聯絡。相關資料寄送到我戶籍地址再寄存長榮派出所，我會過去領。原告已經對我提出第二次離婚，我覺得這麼老了到法院很不好。113年8月22日我推原告不是故意的，並不知道原告受傷嚴重。也有人勸我如果原告要離婚就離婚，這樣才能申請低收入戶。105年那時新興街的房子在整理，原告說我不要臉讓他養，還誤會我在外面有女人，所以我才離家。我13歲就要賺錢養自己，之前有段婚姻，老婆外面有男人導致我自殺未遂，後來再和原告結婚也沒有受到尊重，一直都過得很辛苦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上開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又所謂有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而定。而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配偶應互信互賴、相互協力，以保持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若此基礎不復存在，致夫妻無法共同生活，無復合之可能者，即應認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㈡、兩造於71年8月18日結婚，育有四名子女（均已成年），被告於105年間離家後，分居迄今超過8年。113年8月22日被告突然返回新興街住家與原告發生爭執，兩造先是談及離婚之事，接著被告辱罵原告「幹你娘雞掰」、「不要臉」等語，過程中並用力推擠原告，造成原告受有肝臟破裂之傷害，經急診轉入住加護病房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監視器錄影光碟、對話譯文、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查。並經本院調取113年度家護字第784號案卷查閱屬實。

㈢、兩造自105年因被告離家而分居，迄今超過8年；113年8月22日被告有上開家庭暴力舉動。如今原告提起離婚訴訟，可見無意繼續與被告維持夫妻關係。被告雖抗辯這年紀走法院不好，提出種種理由，但也明白自己有錯。兩造間夫妻感情已然淡薄，難期能共同協力維持圓滿之婚姻生活，是兩造間之婚姻已生重大破綻且無回復之望，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難以維持婚姻生活，堪認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前揭兩造婚姻整體歸責事由，應屬可歸責於被告，從而，原告本於民法第1052條第2項請求判決離婚，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准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洪嘉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　記　官　曹瓊文  



